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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格條件與專長領域：
	1. 具備博士學位，其專長與醫護教育領域相關。（應徵時間截止前已完成博士學位所有要求，並取得畢業學校權責單位開具臨時學位證明文件者並於起聘日前取得博士學位）。
	2. 具護理師證照、研究與臨床實務經驗，能支援醫護臨床實習尤佳。
	3. 一年以上與所任教領域相關且有助於教學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依技專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標準規定採認，詳見人事室網頁人事法令。）
	4. 具備全英語授課能力尤佳。
	5. 具教學及研究熱忱。
	6. 具領導、統籌之能力、善協調、良好人際關係及團隊合作精神。
	7. 認同本院及醫教系辦學及教學理念。
	8. 新聘教師須於三年內，在WOS資料庫或A&HCI或經系級、院級、校教評會認定等級相當，應至少發表一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論文。
	(一) 推動「跨領域教學」包含：
	1. 協助本系跨領域課程
	2. 協助創新創業課程
	(二) 推動「業界連結」包含：
	1. 協助本系實習執行與推動
	2. 協助國外姊妹校及東南亞學校國際交流、實習
	3. 推動國內外產學合作案
	(三) 任教課程（可教授課程）：
	教育與學習需求分析、醫護教育暨數位應用實習、醫護教育概論、醫護教育創作專題、醫護課程與教學設計專題、教學原理與健康照護實務、關懷與溝通、醫護臨床實習。
	四、 預計自115年8月1日起聘。

